三亚市吉阳区高知园安置区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三亚市吉阳区高知园安置区项目土地调查有关事项的通知》（三府办〔2023〕101号）要求，为做好该项目征地补偿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亚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补偿费和征地经费包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及基本情况

该项目拟征收吉阳区辖区范围内土地面积约124124平方米，土地权属为南丁村委会集体土地约124028平方米、落笔村委会集体土地约23平方米（具体四至界址范围详见征地红线图）。土地利用现状为农用地约120375平方米，农村宅基地约3749平方米。涉及框架混合房屋约5栋（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简易结构7栋（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青苗面积约180亩。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二）坚持“依法实施、合理补偿、妥善安置”原则

（三）坚持保护合法建筑和打击违法建筑相结合的原则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三、征收主体和实施单位

征收主体：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征收实施单位：三亚市吉阳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

四、安置对象的认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在征地预公告发布之日前在被征地村集体有合法独立住房，其住宅房屋被征收的，可认定为安置对象享受相应的安置待遇：
（一）原籍村民

户籍在被征地村委会，是本村的常住人口，具有本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村集体福利（分红）待遇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配偶和子女（含因服兵役和在读大、中专学生等户籍临时外迁者及依据有关规定认定为原籍村民的人员）。
（二）转户村民

户籍关系转户被征地村委会，具备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具有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本村委会集体福利（分红）待遇并长期居住生活在本村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配偶和子女（含因服兵役和在读大学、中专学生等户籍临时外迁者）。
（三）上门女婿和入嫁媳妇
1.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已办理婚姻登记因夫妻投靠落户在被征地村委会，且长期居住生活在本村的人员。

2.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年内已办理婚姻登记，因夫妻投靠办理了居住登记（居住证），在本方案发布后才落户在被征地村委会并长期居住在本村的人员。
（四）婴幼儿和新生儿

1.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婴幼儿和新生儿因客观原因未及时进行申报户籍登记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由被征地村委会调查上报，经区政府审核通过后认定为安置对象。
2.在本方案发布之日起十个月内出生的婴儿，由被征地村委会调查上报，经区政府审核通过后认定为安置对象。本方案发布之日起十个月后出生的婴儿，不再认定为安置对象。
（五）外出工作人员

原为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户籍不在本村，但在被征地村有合法独立住宅的，且其本人以及户籍在册的家庭成员在三亚市内未享受过任何政策性住房（含经济适用房、单位分房、集资房、房改房、安居保障房等政策性政府）的人员（不含户主子女所生后代子孙）。
（六）其他经区政府认定可以享受补偿安置待遇的人员，

具体补偿安置标准按“一事一议”原则处理。
五、宅基地安置和分配要求

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的前提下，被征地村集体范围内具备重新安排宅基地条件的，被征地村民可以选择重新安排宅基地自建住房予以安置。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一户一宅”原则，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为其安排宅基地，村民再建住宅应符合海南省和本市关于宅基地建房的有关规定。

征地范围内涉及村民一户多宅的，只安置一处，多余的住宅按本方案补偿后，宅基地使用权一并收回；被征地村民在本村征地范围外另有住宅的，不予安排宅基地。被拆迁房屋涉及一栋多户的，原则上按一户安排宅基地。
六、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和奖励

（一）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部分，按照《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通知》（三府〔2013〕43号）标准执行，其中框架结构每平方米1250元、混合结构每平方米1050元。

房屋建筑面积超出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予补偿。
（二）为扶持被征地村民自建住房，按以下标准给予房屋补偿奖励：建筑面积不超过270平方米的部分，按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的100%给予奖励；建筑面积超过270平方米且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部分，按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的30%给予奖励。

房屋建筑面积超出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予奖励。
七、集体土地、青苗及其他附属物补偿标准

（一）拟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琼府〔2024〕9号）规定执行，我市片区综合地价标准：145600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标准：56000元/亩、安置补助费标准：89600元/亩。

（二）青苗补偿可以采取包干方式，包干标准为每亩5万元。不具备包干条件的零星苗木，可以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府〔2013〕43号）对应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三）坟墓迁移按每座2.4万元包干补偿。

（四）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通知》（三府〔2013〕43号）规定的相关标准执行。

八、临时过渡安置费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在宅基地住宅建设期间，一次性支付安置对象12个月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由安置对象自行过渡安置。

临时过渡安置费标准为每人每月租房补贴1000元、每人每月生活补贴500元。
九、搬迁补助费及按时搬迁奖励

（一）搬迁补助费按每户3600元标准给予补偿。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给予两次搬迁补助费。
（二）被征收人签订协议之日前完成搬迁的，给予3万元的搬迁奖励费；被征收人在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的，给予2万元的搬迁奖励费。
十、补偿登记期限

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相关权利人持相关权属证明材料到吉阳区政府办理补偿登记、清点确认并签订补偿协议。相关权利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十一、因集体土地被征收，导致征地范围外相关联的边角地、夹心地无法实现合理使用的，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申请将其纳入征收范围一并补偿。边角地、夹心地补偿费用从项目征地补偿费中列支，补偿后的边角地、夹心地由区政府统筹使用。
十二、保障措施

（一）征收土地经依法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征收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实施搬迁，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区政府作出征地补偿决定，并依法组织实施。
（二）资规、执法部门对涉嫌违法占用基本农田情形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三）参与征收补偿相关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本方案的规定，接受社会监督。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影响征收补偿工作秩序，干扰、围攻、殴打工作人员，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附则

（一）本方案自批准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方案中未尽事宜，或在项目征收补偿工作过程中

需对方案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补充的，由征地实施单位报吉阳区人民政府审议确定。

    （三）本方案由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2025年2月21日
